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佑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天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張明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

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均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2年10月30

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與友

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

　　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黃天佑、張明華明

知該處所當時係營業中且屬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倘聚集

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仍基

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之犯意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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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共同徒手毆打江柏昇，店外之陳佑尉見狀後，亦基於上

開犯意聯絡，快步返回店內並一同徒手毆打江柏昇，致江柏

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

(所涉傷害罪部分，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以此方式，下手

實施強暴。嗣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調閱現場監視器而循線

查獲。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犯罪是否起訴，原則上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

實為準。法院審判之範圍應與起訴事實以及其效力所及之範

圍一致，對於未經起訴之事實，自無從裁判。查:本案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第三行起雖有記載被告三人基於妨害秩序

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毆打被害人江柏昇成傷等情，然起訴書

已於所犯法條欄明確記載被告三人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因江柏昇業於偵查中撤回其告訴本應為不起訴處

分，此部分因與本案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

不起訴處分等語(見起訴書第3頁)，足見被告三人所涉傷害

罪嫌部分，起訴書已明確記載屬潛在起訴犯罪事實，起訴書

關於「傷害犯意」之字樣，應屬誤繕。又江柏昇已向員警遞

交聲請撤回告訴狀，有該書狀可憑(警卷ㄧ第97頁)，此潛在

起訴犯罪事實顯已不具訴追條件，是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

應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案審理範圍應僅止於渠等所涉之

妨礙秩序犯行，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三人及辯護

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院卷第186頁、第354至376頁），復經本院審酌後亦認

為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至證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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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江柏昇之警詢筆錄，辯護人固主張屬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186頁)，惟因本院

未將上開警詢筆錄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再就是否

具有證據能力乙節予以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三人均坦認被告陳佑尉、張明華有於事實欄所示之

時、地有毆打江柏昇之行為，惟均否認有何本案妨害秩序之

犯行，辯稱(含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之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當天只有陳佑尉、張明華二人毆打江柏昇，黃天佑是認為當

時會受到江柏昇侵害，所以判斷當時已是「預備最後緊接著

手之階段」，才基於正當防衛意思，出腳踢江柏昇。另外為

妨害秩序罪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或以學者主張之具體危險

犯、或以日本刑法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來認定是

否成犯，而本案事前並無聚集之犯意聯絡，僅是偶然發生於

同桌用餐者間之口角，進而衍生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不

致於造成群眾失控，或有煽起群體情緒而產生加乘效果，進

而波及、蔓延到不特定多數人之情形，是法律評價上應不構

成妨害秩序罪云云。

　㈡本院之判斷

　1.被告三人為朋友，並於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與

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被告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

話時，被告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進而毆

打江柏昇，店外之被告陳佑尉見狀後，便快步返回店內並上

前與被告張明華一同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

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三

人所是認或不爭執(院卷第184至18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

錄、江柏昇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院卷第271至285頁、警

卷ㄧ第79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2.另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於審理中證稱:戴眼鏡的男子也有打

我，他就是黃天佑，在警詢時警察有給我看影像確認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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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301頁、第308頁)；證人即與被告三人同桌之目擊者

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各自於警詢證稱:打江柏昇的人之

中有一位是戴眼鏡的男生等語(警卷ㄧ第51頁)；身穿藍色衣

服的男子走到江柏昇旁邊打他，剩下的男生都衝上去亂成一

團(警卷ㄧ第61頁)；對方三人中之一人先問江柏昇是哪一個

社團的，江柏昇只是回答他沒有社團，那個人就衝過來揍江

柏昇，他旁邊兩個小弟也跟著一起追著揍江柏昇等語(警卷

ㄧ第71頁)，經互核上開證詞，可知彼此並無矛盾、不一致

情況，甫以江柏昇於偵查階段即與被告三人和解乙情，有傷

害和解書可憑（警卷一第87至93頁），可信江柏昇應無杜撰

證詞，刻意為不利被告黃天佑陳述之動機，是上開證詞，應

可採信。且被告黃天佑亦於審理時陳稱：江柏昇跟張明華在

我左前方鬥毆，我前方是桌子，他們打著打著就繞到我背

後，我就站起來，江柏昇也認不清楚誰是誰，他一看到人就

想打，我就對江柏昇出腳等語(院卷第367至368頁)，可見本

案先係被告張明華先與江柏昇扭打、推擠，在二人移動位置

至被告黃天佑身後時，被告黃天佑亦有出腳攻擊江柏昇，堪

信被告黃天佑亦有參與毆打江柏昇之列。

　3.末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中所謂「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係指不特定人於特定時段得以出入之場所，如飯

店、餐廳、網咖、開放式賣場等處，本案案發地點為草爺熱

炒店，因其業務性質使然，在營業時間內，一般人原則上均

得自由進出該場所，本案發生於該店營業開放時間内，該店

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4.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已該當刑法聚眾實施強暴罪:

　⑴按刑法第150條之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

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

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

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

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

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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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

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

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

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

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113年

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縱使行為人僅對

於特定人或物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如有倚恃群體暴力威脅

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

群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

此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產

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情形，行為人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

件。

　⑵經查: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如下(院卷第273至279

頁):

檔案名稱：「IMG_9968」

編號 勘驗內容

　1

【19:27:11】

被告陳佑尉右手持手機，邊講電話邊朝店內方向快

步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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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2至19:27:16】

被告陳佑尉用手毆打江柏昇，江柏昇倒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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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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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8至19:27:20】

1.江柏昇起身往畫面上方其他桌客人（下稱A桌客

人）方向閃避。

2.被告陳佑尉持續用手毆打江柏昇。

3.被告張明華雙手舉起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4.被告黃天佑待張明華持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後，欲朝其二人方向前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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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扭打至餐廳中間

時，被告陳佑尉亦上前合力毆打江柏昇，而被告黃天佑則是

圍在一旁觀看，且案發現場不僅尚有被告三人同桌友人用

【19:27:21】

1.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此時被告張明華與江

柏昇持續用手互毆。

2.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3.被告黃天佑朝張明華與告訴人方向前進後，並止

步在旁。

 5

【19:27:23】

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被告張明華用手毆打江

柏昇，告訴人倒在地上，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

衝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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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店內亦有其他民眾消費，甫以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

麗珠均於警詢表示上開衝突會波及到其他客人乙節(警卷ㄧ

第53頁、第62頁、第72頁)，足見本案肢體衝突不僅波及同

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致需起身閃避，而被告張明華、陳佑

尉仍持續毆打江柏昇，顯見衝突呈失控狀態，當時該處所環

境已具備暴力威脅氛圍，並波及蔓延至該處所周邊，致使周

邊之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被告三人所造成

知暴力威脅氛圍已發生外溢作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揭示意

旨，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自合於聚眾實施強暴罪之構成要

件，至為灼然。

　5.被告三人具有本案聚眾實施強暴犯行之犯意，且應論以共同

正犯:

　⑴按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

「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為「在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

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

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

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

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

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

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

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

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

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是該修正條文

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

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

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

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

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

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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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

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

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

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

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

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

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

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

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

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

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82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44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三人在本案衝突已波及被告三人同桌友人或店內

其他客人後，仍未因此停手、收斂，亦未有任何勸阻紛爭擴

大之行徑，業如前述，可見被告三人顯係仗勢己方人多勢

眾，並利用此已聚集眾人形勢，不顧該處所及其他客人之安

寧秩序，恣意毆打江柏昇，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

難謂無主觀犯意。況被告三人亦於警詢分別自陳:知悉該處

為營業中店家，於店家何處發生鬥毆，有可能妨害店家生意

致客人不能正常前往消費等語(警卷ㄧ第10頁、第20頁、第

28頁)，亦徵渠等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共場所

往來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仍執意實施上述暴行，具有聚

眾騷亂之犯意甚明，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縱使

本案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仍無礙認定渠等具有本案主觀

犯意。

　⑶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

照）其犯意聯絡之表示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

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就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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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

其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觀以前述被告三人毆打江柏昇之經過，可知在

過程中，被告三人距離甚近，對於彼此一舉一動應知之甚

詳，在目睹己方有人對江柏昇毆打、推擠之情況下，各自仍

以持續毆打、推擠、或以出腳攻擊之方式，對江柏昇施以暴

行，顯係認同彼此之施暴行為，對於共同在該處所實施強暴

行為，已達默示合致之程度，且利用彼此各自分段參與對江

柏昇施以暴力之行為，造成該處所公共安寧秩序之破壞，足

認被告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

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㈢被告三人辯解所不採信之理由

　1.渠等雖辯稱被告黃天佑僅係出於正當防衛，本案僅由被告張

明華、陳佑尉動手云云。然:

　⑴按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

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

「防衛行為」。刑法第23條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

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雖

不以其侵害行為之著手為判斷標準，亦應包括不法侵害直接

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

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

正當防衛可言。至於是否有現在不法侵害，仍應以客觀情狀

為據，而非防衛者主觀之臆測、想像，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

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

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防衛權可言，仍

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⑵經查:關於被告黃天佑出腳攻擊江柏昇之緣由乙節，證人即

共同被告陳佑尉雖於警、偵訊中均稱:因為江柏昇作勢要打

黃天佑，所以才踢江柏昇一腳等語（警卷一第10頁、偵卷一

第42頁）；被告黃天佑則先於警詢、偵訊中稱:因江柏昇先

推我等語(警卷ㄧ第19頁、偵卷一第44頁)，復於本院準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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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改稱:因江柏昇作勢要打我等語(院卷第185頁)，又於本

院審理中翻稱:我被江柏昇撞到時同時對他出腳等語(院卷第

368頁)，足見被告黃天佑說詞不僅幾經翻異，亦與被告陳佑

尉所述情形有所齟齬，是當時究否已發生或將發生被告黃天

佑遭受江柏昇侵害之情狀，實非無疑。再者，本案係被告被

告張明華因與江柏昇發生口角，心生不滿，進而引發本案暴

力衝突，難以想像被告黃天佑在與上開口角無關之情況下，

會遭受波及，再江柏昇是遭毆打之一方，縱使有出手反擊，

衡情亦應僅係針對被告張明華，實無可能及必要攻擊與衝突

無關之被告黃天佑，況證人江柏昇亦於本院證稱:一開始發

生衝突時，我還沒有要反擊，是後來才有，我忘記有打到誰

了，不過我是針對要過來攻擊我的人才還手等語(院卷第309

頁)，亦能看出在本案發生衝突時，肢體衝突應僅止於被告

張明華、江柏昇二人間，而當時被告黃天佑僅是待在座位附

近，難以相信在被告黃天佑自己未介入上開衝突之情況下，

會有江柏昇無故轉變反擊、攻擊對象，改向對被告黃天佑攻

擊或預備攻擊之情狀，因此，縱使將正當防衛中關於現在不

法侵害之「現在性」之開始時點，寬認至在侵害尚未著手前

之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之威脅狀態(即「預備最後緊接

著手」階段)，仍難認定當時江柏昇已有著手或即將著手侵

害被告黃天佑之情況，不得僅因被告黃天佑主觀之臆測、想

像，即認當時有所謂防衛情狀存在。

　⑶再被告黃天佑本與江柏昇、被告張明華間之口角、肢體衝突

無關，縱使其等繞至身後扭打，被告黃天佑為避免遭受波

及，衡情應可往其他方向閃躲或以手阻擋即可，難以想像有

何必要需向江柏昇出腳，是被告黃天佑究係具有正當防衛之

意思出腳攻擊江柏昇，亦屬有疑。況依據證人江柏昇、紀婉

玲、彭曉蓓、林麗珠前開證述情節，均係指向被告黃天佑之

行為係毆打江柏昇之攻擊行為，而非防衛行為，應認被告黃

天佑不具有防衛之意思，反係以攻擊為目的所為，是其所

為，當屬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要非得評價為以防禦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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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防衛行為，不僅無從主張正當防衛，亦不構成誤想防

衛，是被告三人此部主張被告黃天佑係正當防衛之辯解，洵

難採信。

　2.渠等再辯以刑法妨害秩序罪應以具體危險犯、可罰違法性、

或以適性犯之方式目的性限縮適用，本案僅是偶然發生且係

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無事前聚集之犯意聯絡、情緒失控

風險並未波及、蔓延到周遭，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然

查:

　⑴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

模式，以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秩序之維護，使其不受

侵擾破壞為保護法益，倘行為人合致構成要件描述之行為，

有使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受波

及之可能性者，即具有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性，最高法院已

多次重申上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7、2761、

3200、3291號判決可參)，自不得將本罪曲解為具體危險

犯。

　⑵再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

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

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

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

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其評價重

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

屬性。是以，在妨害秩序案例中，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特定

人，最高法院雖亦有見解認為應將妨害秩序罪視為實質適性

犯，仍需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性及合

憲性解釋本罪時，當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已足

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

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即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

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依憑證人紀婉

玲、彭曉蓓、林麗珠警詢之供述、被告三人不利己之陳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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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監視畫面勘驗結果，認定本案肢體衝突已波及同桌友人

或店內其他客人，被告三人或仍對江柏昇持續毆打，或在一

旁觀看，迫使其他客人起身閃避，現場衝突呈失控狀態，暴

力威脅氛圍已波及、蔓延至周邊，使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

懼不安等情，業經說明如前，是縱使依前述最高法院所揭示

之適性犯，並目的性限縮解釋本罪構成要件，仍無礙認定被

告三人之行為已該當本罪所稱聚眾、實施強暴等要件。再本

案衝突已造成江柏昇傷勢，其他民眾亦因此感受到恐懼須通

報警察到場處理，絕非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認無科以刑罰必

要之微小犯罪情節，被告三人具實質違法性，要無可評價為

不具可罰違法性而得阻卻違不法之餘地。

　⑶另本院就本案雖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被告三人仍具有本

案聚眾騷亂之主觀犯意，且彼此間有默示合致之共同犯罪之

意思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節，均悉之如上，

亦不再贅述。從而，被告三人此部所辯，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三人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之犯行，均堪認定，所述辯解，均無可採，本案事

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渠等所為上開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書漏

未論及，本院應依法補充。另此未涉及犯罪類型、罪名之變

更，自無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權利告知，或同

法第300條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至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

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

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法第150條第1項以「聚

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2.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明華僅因細故，即貿

然對江柏昇施加暴行，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亦陸續加入毆打

江柏昇之列，不僅造成江柏昇受傷，亦全然無視法律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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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所應享有之社會安寧權益，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審

以被告三人雖否認犯行，然就本案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

均已坦承，僅係就涉及部分事實或法律之評價有所爭執，且

於案發後隨與江柏昇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再本案聚集

人數特定，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依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內容，顯示被告黃天佑除本案外，僅犯有一妨礙

秩序案件紀錄，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則無刑事犯罪經法院

論罪科刑紀錄，可認素行尚稱良好，甫以渠等現有正當職

業，被告黃天佑、張明華則另有家人需撫養，本院綜合上述

一切情狀及渠等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情況（涉隱私，詳

院卷第373頁），本院認依被告三人本案所彰顯之惡性及非

難性，應無需強令入監執行之必要，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足以反應渠等本案所應受之非難

程度，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佩芬　　

　　　　　　　　　　　　　　　　　　　法　官　李立青

　　　　　　　　　　　　　　　　　　　法　官　劉孟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妤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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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50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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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佑尉




            黃天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張明華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均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
　　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黃天佑、張明華明知該處所當時係營業中且屬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倘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仍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共同徒手毆打江柏昇，店外之陳佑尉見狀後，亦基於上開犯意聯絡，快步返回店內並一同徒手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所涉傷害罪部分，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嗣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調閱現場監視器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犯罪是否起訴，原則上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法院審判之範圍應與起訴事實以及其效力所及之範圍一致，對於未經起訴之事實，自無從裁判。查: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三行起雖有記載被告三人基於妨害秩序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毆打被害人江柏昇成傷等情，然起訴書已於所犯法條欄明確記載被告三人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因江柏昇業於偵查中撤回其告訴本應為不起訴處分，此部分因與本案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見起訴書第3頁)，足見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起訴書已明確記載屬潛在起訴犯罪事實，起訴書關於「傷害犯意」之字樣，應屬誤繕。又江柏昇已向員警遞交聲請撤回告訴狀，有該書狀可憑(警卷ㄧ第97頁)，此潛在起訴犯罪事實顯已不具訴追條件，是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應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案審理範圍應僅止於渠等所涉之妨礙秩序犯行，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三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院卷第186頁、第354至376頁），復經本院審酌後亦認為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至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之警詢筆錄，辯護人固主張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186頁)，惟因本院未將上開警詢筆錄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再就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乙節予以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三人均坦認被告陳佑尉、張明華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地有毆打江柏昇之行為，惟均否認有何本案妨害秩序之犯行，辯稱(含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之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當天只有陳佑尉、張明華二人毆打江柏昇，黃天佑是認為當時會受到江柏昇侵害，所以判斷當時已是「預備最後緊接著手之階段」，才基於正當防衛意思，出腳踢江柏昇。另外為妨害秩序罪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或以學者主張之具體危險犯、或以日本刑法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來認定是否成犯，而本案事前並無聚集之犯意聯絡，僅是偶然發生於同桌用餐者間之口角，進而衍生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不致於造成群眾失控，或有煽起群體情緒而產生加乘效果，進而波及、蔓延到不特定多數人之情形，是法律評價上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
　㈡本院之判斷
　1.被告三人為朋友，並於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被告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被告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進而毆打江柏昇，店外之被告陳佑尉見狀後，便快步返回店內並上前與被告張明華一同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三人所是認或不爭執(院卷第184至18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江柏昇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院卷第271至285頁、警卷ㄧ第79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2.另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於審理中證稱:戴眼鏡的男子也有打我，他就是黃天佑，在警詢時警察有給我看影像確認等語(院卷第301頁、第308頁)；證人即與被告三人同桌之目擊者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各自於警詢證稱:打江柏昇的人之中有一位是戴眼鏡的男生等語(警卷ㄧ第51頁)；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走到江柏昇旁邊打他，剩下的男生都衝上去亂成一團(警卷ㄧ第61頁)；對方三人中之一人先問江柏昇是哪一個社團的，江柏昇只是回答他沒有社團，那個人就衝過來揍江柏昇，他旁邊兩個小弟也跟著一起追著揍江柏昇等語(警卷ㄧ第71頁)，經互核上開證詞，可知彼此並無矛盾、不一致情況，甫以江柏昇於偵查階段即與被告三人和解乙情，有傷害和解書可憑（警卷一第87至93頁），可信江柏昇應無杜撰證詞，刻意為不利被告黃天佑陳述之動機，是上開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黃天佑亦於審理時陳稱：江柏昇跟張明華在我左前方鬥毆，我前方是桌子，他們打著打著就繞到我背後，我就站起來，江柏昇也認不清楚誰是誰，他一看到人就想打，我就對江柏昇出腳等語(院卷第367至368頁)，可見本案先係被告張明華先與江柏昇扭打、推擠，在二人移動位置至被告黃天佑身後時，被告黃天佑亦有出腳攻擊江柏昇，堪信被告黃天佑亦有參與毆打江柏昇之列。
　3.末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中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係指不特定人於特定時段得以出入之場所，如飯店、餐廳、網咖、開放式賣場等處，本案案發地點為草爺熱炒店，因其業務性質使然，在營業時間內，一般人原則上均得自由進出該場所，本案發生於該店營業開放時間内，該店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4.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已該當刑法聚眾實施強暴罪:
　⑴按刑法第150條之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縱使行為人僅對於特定人或物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如有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群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此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情形，行為人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
　⑵經查: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如下(院卷第273至279頁):
		檔案名稱：「IMG_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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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1】
被告陳佑尉右手持手機，邊講電話邊朝店內方向快步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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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2至19:27:16】
被告陳佑尉用手毆打江柏昇，江柏昇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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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8至19:27:20】
1.江柏昇起身往畫面上方其他桌客人（下稱A桌客人）方向閃避。
2.被告陳佑尉持續用手毆打江柏昇。
3.被告張明華雙手舉起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4.被告黃天佑待張明華持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後，欲朝其二人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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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21】
1.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此時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持續用手互毆。
2.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3.被告黃天佑朝張明華與告訴人方向前進後，並止步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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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23】
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被告張明華用手毆打江柏昇，告訴人倒在地上，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依據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扭打至餐廳中間時，被告陳佑尉亦上前合力毆打江柏昇，而被告黃天佑則是圍在一旁觀看，且案發現場不僅尚有被告三人同桌友人用餐，店內亦有其他民眾消費，甫以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均於警詢表示上開衝突會波及到其他客人乙節(警卷ㄧ第53頁、第62頁、第72頁)，足見本案肢體衝突不僅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致需起身閃避，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仍持續毆打江柏昇，顯見衝突呈失控狀態，當時該處所環境已具備暴力威脅氛圍，並波及蔓延至該處所周邊，致使周邊之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被告三人所造成知暴力威脅氛圍已發生外溢作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揭示意旨，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自合於聚眾實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至為灼然。
　5.被告三人具有本案聚眾實施強暴犯行之犯意，且應論以共同正犯:
　⑴按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是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44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三人在本案衝突已波及被告三人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後，仍未因此停手、收斂，亦未有任何勸阻紛爭擴大之行徑，業如前述，可見被告三人顯係仗勢己方人多勢眾，並利用此已聚集眾人形勢，不顧該處所及其他客人之安寧秩序，恣意毆打江柏昇，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難謂無主觀犯意。況被告三人亦於警詢分別自陳:知悉該處為營業中店家，於店家何處發生鬥毆，有可能妨害店家生意致客人不能正常前往消費等語(警卷ㄧ第10頁、第20頁、第28頁)，亦徵渠等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共場所往來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仍執意實施上述暴行，具有聚眾騷亂之犯意甚明，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縱使本案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仍無礙認定渠等具有本案主觀犯意。
　⑶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照）其犯意聯絡之表示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就其言語、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其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以前述被告三人毆打江柏昇之經過，可知在過程中，被告三人距離甚近，對於彼此一舉一動應知之甚詳，在目睹己方有人對江柏昇毆打、推擠之情況下，各自仍以持續毆打、推擠、或以出腳攻擊之方式，對江柏昇施以暴行，顯係認同彼此之施暴行為，對於共同在該處所實施強暴行為，已達默示合致之程度，且利用彼此各自分段參與對江柏昇施以暴力之行為，造成該處所公共安寧秩序之破壞，足認被告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㈢被告三人辯解所不採信之理由
　1.渠等雖辯稱被告黃天佑僅係出於正當防衛，本案僅由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動手云云。然:
　⑴按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防衛行為」。刑法第23條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雖不以其侵害行為之著手為判斷標準，亦應包括不法侵害直接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正當防衛可言。至於是否有現在不法侵害，仍應以客觀情狀為據，而非防衛者主觀之臆測、想像，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防衛權可言，仍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⑵經查:關於被告黃天佑出腳攻擊江柏昇之緣由乙節，證人即共同被告陳佑尉雖於警、偵訊中均稱:因為江柏昇作勢要打黃天佑，所以才踢江柏昇一腳等語（警卷一第10頁、偵卷一第42頁）；被告黃天佑則先於警詢、偵訊中稱:因江柏昇先推我等語(警卷ㄧ第19頁、偵卷一第44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改稱:因江柏昇作勢要打我等語(院卷第185頁)，又於本院審理中翻稱:我被江柏昇撞到時同時對他出腳等語(院卷第368頁)，足見被告黃天佑說詞不僅幾經翻異，亦與被告陳佑尉所述情形有所齟齬，是當時究否已發生或將發生被告黃天佑遭受江柏昇侵害之情狀，實非無疑。再者，本案係被告被告張明華因與江柏昇發生口角，心生不滿，進而引發本案暴力衝突，難以想像被告黃天佑在與上開口角無關之情況下，會遭受波及，再江柏昇是遭毆打之一方，縱使有出手反擊，衡情亦應僅係針對被告張明華，實無可能及必要攻擊與衝突無關之被告黃天佑，況證人江柏昇亦於本院證稱:一開始發生衝突時，我還沒有要反擊，是後來才有，我忘記有打到誰了，不過我是針對要過來攻擊我的人才還手等語(院卷第309頁)，亦能看出在本案發生衝突時，肢體衝突應僅止於被告張明華、江柏昇二人間，而當時被告黃天佑僅是待在座位附近，難以相信在被告黃天佑自己未介入上開衝突之情況下，會有江柏昇無故轉變反擊、攻擊對象，改向對被告黃天佑攻擊或預備攻擊之情狀，因此，縱使將正當防衛中關於現在不法侵害之「現在性」之開始時點，寬認至在侵害尚未著手前之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之威脅狀態(即「預備最後緊接著手」階段)，仍難認定當時江柏昇已有著手或即將著手侵害被告黃天佑之情況，不得僅因被告黃天佑主觀之臆測、想像，即認當時有所謂防衛情狀存在。
　⑶再被告黃天佑本與江柏昇、被告張明華間之口角、肢體衝突無關，縱使其等繞至身後扭打，被告黃天佑為避免遭受波及，衡情應可往其他方向閃躲或以手阻擋即可，難以想像有何必要需向江柏昇出腳，是被告黃天佑究係具有正當防衛之意思出腳攻擊江柏昇，亦屬有疑。況依據證人江柏昇、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前開證述情節，均係指向被告黃天佑之行為係毆打江柏昇之攻擊行為，而非防衛行為，應認被告黃天佑不具有防衛之意思，反係以攻擊為目的所為，是其所為，當屬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要非得評價為以防禦為目的之防衛行為，不僅無從主張正當防衛，亦不構成誤想防衛，是被告三人此部主張被告黃天佑係正當防衛之辯解，洵難採信。
　2.渠等再辯以刑法妨害秩序罪應以具體危險犯、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目的性限縮適用，本案僅是偶然發生且係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無事前聚集之犯意聯絡、情緒失控風險並未波及、蔓延到周遭，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然查:
　⑴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式，以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秩序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為保護法益，倘行為人合致構成要件描述之行為，有使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受波及之可能性者，即具有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性，最高法院已多次重申上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7、2761、3200、3291號判決可參)，自不得將本罪曲解為具體危險犯。
　⑵再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其評價重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屬性。是以，在妨害秩序案例中，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特定人，最高法院雖亦有見解認為應將妨害秩序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仍需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性及合憲性解釋本罪時，當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已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即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依憑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警詢之供述、被告三人不利己之陳述及現場監視畫面勘驗結果，認定本案肢體衝突已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被告三人或仍對江柏昇持續毆打，或在一旁觀看，迫使其他客人起身閃避，現場衝突呈失控狀態，暴力威脅氛圍已波及、蔓延至周邊，使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等情，業經說明如前，是縱使依前述最高法院所揭示之適性犯，並目的性限縮解釋本罪構成要件，仍無礙認定被告三人之行為已該當本罪所稱聚眾、實施強暴等要件。再本案衝突已造成江柏昇傷勢，其他民眾亦因此感受到恐懼須通報警察到場處理，絕非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認無科以刑罰必要之微小犯罪情節，被告三人具實質違法性，要無可評價為不具可罰違法性而得阻卻違不法之餘地。
　⑶另本院就本案雖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被告三人仍具有本案聚眾騷亂之主觀犯意，且彼此間有默示合致之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節，均悉之如上，亦不再贅述。從而，被告三人此部所辯，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三人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均堪認定，所述辯解，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渠等所為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書漏未論及，本院應依法補充。另此未涉及犯罪類型、罪名之變更，自無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權利告知，或同法第300條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至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法第150條第1項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2.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明華僅因細故，即貿然對江柏昇施加暴行，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亦陸續加入毆打江柏昇之列，不僅造成江柏昇受傷，亦全然無視法律所保障社會大眾所應享有之社會安寧權益，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審以被告三人雖否認犯行，然就本案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均已坦承，僅係就涉及部分事實或法律之評價有所爭執，且於案發後隨與江柏昇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再本案聚集人數特定，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依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內容，顯示被告黃天佑除本案外，僅犯有一妨礙秩序案件紀錄，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則無刑事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紀錄，可認素行尚稱良好，甫以渠等現有正當職業，被告黃天佑、張明華則另有家人需撫養，本院綜合上述一切情狀及渠等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情況（涉隱私，詳院卷第373頁），本院認依被告三人本案所彰顯之惡性及非難性，應無需強令入監執行之必要，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足以反應渠等本案所應受之非難程度，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佩芬　　
　　　　　　　　　　　　　　　　　　　法　官　李立青
　　　　　　　　　　　　　　　　　　　法　官　劉孟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妤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佑尉


            黃天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張明華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均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2年10月30
    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與友人用
    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
　　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黃天佑、張明華明
    知該處所當時係營業中且屬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倘聚集
    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仍基
    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之犯意聯絡
    ，共同徒手毆打江柏昇，店外之陳佑尉見狀後，亦基於上開
    犯意聯絡，快步返回店內並一同徒手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
    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所
    涉傷害罪部分，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以此方式，下手實
    施強暴。嗣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調閱現場監視器而循線查
    獲。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犯罪是否起訴，原則上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
    實為準。法院審判之範圍應與起訴事實以及其效力所及之範
    圍一致，對於未經起訴之事實，自無從裁判。查:本案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第三行起雖有記載被告三人基於妨害秩序
    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毆打被害人江柏昇成傷等情，然起訴書
    已於所犯法條欄明確記載被告三人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因江柏昇業於偵查中撤回其告訴本應為不起訴處
    分，此部分因與本案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
    不起訴處分等語(見起訴書第3頁)，足見被告三人所涉傷害
    罪嫌部分，起訴書已明確記載屬潛在起訴犯罪事實，起訴書
    關於「傷害犯意」之字樣，應屬誤繕。又江柏昇已向員警遞
    交聲請撤回告訴狀，有該書狀可憑(警卷ㄧ第97頁)，此潛在
    起訴犯罪事實顯已不具訴追條件，是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
    應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案審理範圍應僅止於渠等所涉之
    妨礙秩序犯行，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三人及辯護
    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院卷第186頁、第354至376頁），復經本院審酌後亦認
    為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至證人即
    被害人江柏昇之警詢筆錄，辯護人固主張屬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186頁)，惟因本院
    未將上開警詢筆錄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再就是否
    具有證據能力乙節予以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三人均坦認被告陳佑尉、張明華有於事實欄所示之
    時、地有毆打江柏昇之行為，惟均否認有何本案妨害秩序之
    犯行，辯稱(含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之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當天只有陳佑尉、張明華二人毆打江柏昇，黃天佑是認為當
    時會受到江柏昇侵害，所以判斷當時已是「預備最後緊接著
    手之階段」，才基於正當防衛意思，出腳踢江柏昇。另外為
    妨害秩序罪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或以學者主張之具體危險犯
    、或以日本刑法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來認定是否
    成犯，而本案事前並無聚集之犯意聯絡，僅是偶然發生於同
    桌用餐者間之口角，進而衍生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不致
    於造成群眾失控，或有煽起群體情緒而產生加乘效果，進而
    波及、蔓延到不特定多數人之情形，是法律評價上應不構成
    妨害秩序罪云云。
　㈡本院之判斷
　1.被告三人為朋友，並於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與
    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被告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
    話時，被告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進而毆
    打江柏昇，店外之被告陳佑尉見狀後，便快步返回店內並上
    前與被告張明華一同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
    、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三人
    所是認或不爭執(院卷第184至18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
    江柏昇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院卷第271至285頁、警卷ㄧ第
    79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2.另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於審理中證稱:戴眼鏡的男子也有打
    我，他就是黃天佑，在警詢時警察有給我看影像確認等語(
    院卷第301頁、第308頁)；證人即與被告三人同桌之目擊者
    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各自於警詢證稱:打江柏昇的人之
    中有一位是戴眼鏡的男生等語(警卷ㄧ第51頁)；身穿藍色衣
    服的男子走到江柏昇旁邊打他，剩下的男生都衝上去亂成一
    團(警卷ㄧ第61頁)；對方三人中之一人先問江柏昇是哪一個
    社團的，江柏昇只是回答他沒有社團，那個人就衝過來揍江
    柏昇，他旁邊兩個小弟也跟著一起追著揍江柏昇等語(警卷ㄧ
    第71頁)，經互核上開證詞，可知彼此並無矛盾、不一致情
    況，甫以江柏昇於偵查階段即與被告三人和解乙情，有傷害
    和解書可憑（警卷一第87至93頁），可信江柏昇應無杜撰證
    詞，刻意為不利被告黃天佑陳述之動機，是上開證詞，應可
    採信。且被告黃天佑亦於審理時陳稱：江柏昇跟張明華在我
    左前方鬥毆，我前方是桌子，他們打著打著就繞到我背後，
    我就站起來，江柏昇也認不清楚誰是誰，他一看到人就想打
    ，我就對江柏昇出腳等語(院卷第367至368頁)，可見本案先
    係被告張明華先與江柏昇扭打、推擠，在二人移動位置至被
    告黃天佑身後時，被告黃天佑亦有出腳攻擊江柏昇，堪信被
    告黃天佑亦有參與毆打江柏昇之列。
　3.末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中所謂「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係指不特定人於特定時段得以出入之場所，如飯店
    、餐廳、網咖、開放式賣場等處，本案案發地點為草爺熱炒
    店，因其業務性質使然，在營業時間內，一般人原則上均得
    自由進出該場所，本案發生於該店營業開放時間内，該店自
    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4.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已該當刑法聚眾實施強暴罪:
　⑴按刑法第150條之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
    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
    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
    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
    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
    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
    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
    ，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
    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
    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
    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113年度
    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縱使行為人僅對於
    特定人或物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如有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
    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群
    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此
    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產生
    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情形，行為人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
    。
　⑵經查: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如下(院卷第273至279
    頁):
檔案名稱：「IMG_9968」  編號 勘驗內容 　1  【19:27:11】 被告陳佑尉右手持手機，邊講電話邊朝店內方向快步走近。 2   【19:27:12至19:27:16】 被告陳佑尉用手毆打江柏昇，江柏昇倒地 3    【19:27:18至19:27:20】 1.江柏昇起身往畫面上方其他桌客人（下稱A桌客人）方向閃避。 2.被告陳佑尉持續用手毆打江柏昇。 3.被告張明華雙手舉起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4.被告黃天佑待張明華持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後，欲朝其二人方向前進。  4  【19:27:21】 1.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此時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持續用手互毆。 2.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3.被告黃天佑朝張明華與告訴人方向前進後，並止步在旁。  5  【19:27:23】 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被告張明華用手毆打江柏昇，告訴人倒在地上，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依據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扭打至餐廳中間時
    ，被告陳佑尉亦上前合力毆打江柏昇，而被告黃天佑則是圍
    在一旁觀看，且案發現場不僅尚有被告三人同桌友人用餐，
    店內亦有其他民眾消費，甫以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
    均於警詢表示上開衝突會波及到其他客人乙節(警卷ㄧ第53頁
    、第62頁、第72頁)，足見本案肢體衝突不僅波及同桌友人
    或店內其他客人致需起身閃避，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仍持
    續毆打江柏昇，顯見衝突呈失控狀態，當時該處所環境已具
    備暴力威脅氛圍，並波及蔓延至該處所周邊，致使周邊之其
    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被告三人所造成知暴力
    威脅氛圍已發生外溢作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揭示意旨，被
    告三人之客觀行為自合於聚眾實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至為
    灼然。
　5.被告三人具有本案聚眾實施強暴犯行之犯意，且應論以共同
    正犯:
　⑴按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
    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為「在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
    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
    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
    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
    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
    。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
    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
    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
    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
    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是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
    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
    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
    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
    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
    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
    ，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
    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
    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
    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
    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
    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
    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
    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
    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
    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
    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
    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544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經查，被告三人在本案衝突已波及被告三人同桌友人或店內
    其他客人後，仍未因此停手、收斂，亦未有任何勸阻紛爭擴
    大之行徑，業如前述，可見被告三人顯係仗勢己方人多勢眾
    ，並利用此已聚集眾人形勢，不顧該處所及其他客人之安寧
    秩序，恣意毆打江柏昇，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難
    謂無主觀犯意。況被告三人亦於警詢分別自陳:知悉該處為
    營業中店家，於店家何處發生鬥毆，有可能妨害店家生意致
    客人不能正常前往消費等語(警卷ㄧ第10頁、第20頁、第28頁
    )，亦徵渠等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共場所往來
    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仍執意實施上述暴行，具有聚眾騷
    亂之犯意甚明，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縱使本案
    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仍無礙認定渠等具有本案主觀犯意
    。
　⑶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
    照）其犯意聯絡之表示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
    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就其言
    語、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
    其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觀以前述被告三人毆打江柏昇之經過，可知在
    過程中，被告三人距離甚近，對於彼此一舉一動應知之甚詳
    ，在目睹己方有人對江柏昇毆打、推擠之情況下，各自仍以
    持續毆打、推擠、或以出腳攻擊之方式，對江柏昇施以暴行
    ，顯係認同彼此之施暴行為，對於共同在該處所實施強暴行
    為，已達默示合致之程度，且利用彼此各自分段參與對江柏
    昇施以暴力之行為，造成該處所公共安寧秩序之破壞，足認
    被告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法
    第28條之共同正犯。
　㈢被告三人辯解所不採信之理由
　1.渠等雖辯稱被告黃天佑僅係出於正當防衛，本案僅由被告張
    明華、陳佑尉動手云云。然:
　⑴按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
    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
    「防衛行為」。刑法第23條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
    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雖
    不以其侵害行為之著手為判斷標準，亦應包括不法侵害直接
    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
    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
    正當防衛可言。至於是否有現在不法侵害，仍應以客觀情狀
    為據，而非防衛者主觀之臆測、想像，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
    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
    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防衛權可言，仍
    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⑵經查:關於被告黃天佑出腳攻擊江柏昇之緣由乙節，證人即共
    同被告陳佑尉雖於警、偵訊中均稱:因為江柏昇作勢要打黃
    天佑，所以才踢江柏昇一腳等語（警卷一第10頁、偵卷一第
    42頁）；被告黃天佑則先於警詢、偵訊中稱:因江柏昇先推
    我等語(警卷ㄧ第19頁、偵卷一第44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改稱:因江柏昇作勢要打我等語(院卷第185頁)，又於本院
    審理中翻稱:我被江柏昇撞到時同時對他出腳等語(院卷第36
    8頁)，足見被告黃天佑說詞不僅幾經翻異，亦與被告陳佑尉
    所述情形有所齟齬，是當時究否已發生或將發生被告黃天佑
    遭受江柏昇侵害之情狀，實非無疑。再者，本案係被告被告
    張明華因與江柏昇發生口角，心生不滿，進而引發本案暴力
    衝突，難以想像被告黃天佑在與上開口角無關之情況下，會
    遭受波及，再江柏昇是遭毆打之一方，縱使有出手反擊，衡
    情亦應僅係針對被告張明華，實無可能及必要攻擊與衝突無
    關之被告黃天佑，況證人江柏昇亦於本院證稱:一開始發生
    衝突時，我還沒有要反擊，是後來才有，我忘記有打到誰了
    ，不過我是針對要過來攻擊我的人才還手等語(院卷第309頁
    )，亦能看出在本案發生衝突時，肢體衝突應僅止於被告張
    明華、江柏昇二人間，而當時被告黃天佑僅是待在座位附近
    ，難以相信在被告黃天佑自己未介入上開衝突之情況下，會
    有江柏昇無故轉變反擊、攻擊對象，改向對被告黃天佑攻擊
    或預備攻擊之情狀，因此，縱使將正當防衛中關於現在不法
    侵害之「現在性」之開始時點，寬認至在侵害尚未著手前之
    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之威脅狀態(即「預備最後緊接著
    手」階段)，仍難認定當時江柏昇已有著手或即將著手侵害
    被告黃天佑之情況，不得僅因被告黃天佑主觀之臆測、想像
    ，即認當時有所謂防衛情狀存在。
　⑶再被告黃天佑本與江柏昇、被告張明華間之口角、肢體衝突
    無關，縱使其等繞至身後扭打，被告黃天佑為避免遭受波及
    ，衡情應可往其他方向閃躲或以手阻擋即可，難以想像有何
    必要需向江柏昇出腳，是被告黃天佑究係具有正當防衛之意
    思出腳攻擊江柏昇，亦屬有疑。況依據證人江柏昇、紀婉玲
    、彭曉蓓、林麗珠前開證述情節，均係指向被告黃天佑之行
    為係毆打江柏昇之攻擊行為，而非防衛行為，應認被告黃天
    佑不具有防衛之意思，反係以攻擊為目的所為，是其所為，
    當屬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要非得評價為以防禦為目的之
    防衛行為，不僅無從主張正當防衛，亦不構成誤想防衛，是
    被告三人此部主張被告黃天佑係正當防衛之辯解，洵難採信
    。
　2.渠等再辯以刑法妨害秩序罪應以具體危險犯、可罰違法性、
    或以適性犯之方式目的性限縮適用，本案僅是偶然發生且係
    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無事前聚集之犯意聯絡、情緒失控
    風險並未波及、蔓延到周遭，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然
    查:
　⑴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
    式，以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秩序之維護，使其不受侵
    擾破壞為保護法益，倘行為人合致構成要件描述之行為，有
    使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受波及
    之可能性者，即具有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性，最高法院已多
    次重申上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7、2761、3200、
    3291號判決可參)，自不得將本罪曲解為具體危險犯。
　⑵再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
    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
    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
    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
    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其評價重
    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
    屬性。是以，在妨害秩序案例中，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特定
    人，最高法院雖亦有見解認為應將妨害秩序罪視為實質適性
    犯，仍需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性及合
    憲性解釋本罪時，當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已足
    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
    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即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
    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依憑證人紀婉玲
    、彭曉蓓、林麗珠警詢之供述、被告三人不利己之陳述及現
    場監視畫面勘驗結果，認定本案肢體衝突已波及同桌友人或
    店內其他客人，被告三人或仍對江柏昇持續毆打，或在一旁
    觀看，迫使其他客人起身閃避，現場衝突呈失控狀態，暴力
    威脅氛圍已波及、蔓延至周邊，使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
    不安等情，業經說明如前，是縱使依前述最高法院所揭示之
    適性犯，並目的性限縮解釋本罪構成要件，仍無礙認定被告
    三人之行為已該當本罪所稱聚眾、實施強暴等要件。再本案
    衝突已造成江柏昇傷勢，其他民眾亦因此感受到恐懼須通報
    警察到場處理，絕非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認無科以刑罰必要
    之微小犯罪情節，被告三人具實質違法性，要無可評價為不
    具可罰違法性而得阻卻違不法之餘地。
　⑶另本院就本案雖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被告三人仍具有本
    案聚眾騷亂之主觀犯意，且彼此間有默示合致之共同犯罪之
    意思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節，均悉之如上，
    亦不再贅述。從而，被告三人此部所辯，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三人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之犯行，均堪認定，所述辯解，均無可採，本案事
    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渠等所為上開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書漏
    未論及，本院應依法補充。另此未涉及犯罪類型、罪名之變
    更，自無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權利告知，或同
    法第300條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至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
    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
    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法第150條第1項以「聚
    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2.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明華僅因細故，即貿
    然對江柏昇施加暴行，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亦陸續加入毆打
    江柏昇之列，不僅造成江柏昇受傷，亦全然無視法律所保障
    社會大眾所應享有之社會安寧權益，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審
    以被告三人雖否認犯行，然就本案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
    均已坦承，僅係就涉及部分事實或法律之評價有所爭執，且
    於案發後隨與江柏昇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再本案聚集
    人數特定，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依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內容，顯示被告黃天佑除本案外，僅犯有一妨礙
    秩序案件紀錄，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則無刑事犯罪經法院
    論罪科刑紀錄，可認素行尚稱良好，甫以渠等現有正當職業
    ，被告黃天佑、張明華則另有家人需撫養，本院綜合上述一
    切情狀及渠等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情況（涉隱私，詳院
    卷第373頁），本院認依被告三人本案所彰顯之惡性及非難
    性，應無需強令入監執行之必要，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足以反應渠等本案所應受之非難程
    度，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佩芬　　
　　　　　　　　　　　　　　　　　　　法　官　李立青
　　　　　　　　　　　　　　　　　　　法　官　劉孟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妤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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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均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
　　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黃天佑、張明華明知該處所當時係營業中且屬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倘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仍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共同徒手毆打江柏昇，店外之陳佑尉見狀後，亦基於上開犯意聯絡，快步返回店內並一同徒手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所涉傷害罪部分，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嗣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調閱現場監視器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犯罪是否起訴，原則上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法院審判之範圍應與起訴事實以及其效力所及之範圍一致，對於未經起訴之事實，自無從裁判。查: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三行起雖有記載被告三人基於妨害秩序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毆打被害人江柏昇成傷等情，然起訴書已於所犯法條欄明確記載被告三人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因江柏昇業於偵查中撤回其告訴本應為不起訴處分，此部分因與本案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見起訴書第3頁)，足見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起訴書已明確記載屬潛在起訴犯罪事實，起訴書關於「傷害犯意」之字樣，應屬誤繕。又江柏昇已向員警遞交聲請撤回告訴狀，有該書狀可憑(警卷ㄧ第97頁)，此潛在起訴犯罪事實顯已不具訴追條件，是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應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案審理範圍應僅止於渠等所涉之妨礙秩序犯行，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三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院卷第186頁、第354至376頁），復經本院審酌後亦認為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至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之警詢筆錄，辯護人固主張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186頁)，惟因本院未將上開警詢筆錄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再就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乙節予以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三人均坦認被告陳佑尉、張明華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地有毆打江柏昇之行為，惟均否認有何本案妨害秩序之犯行，辯稱(含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之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當天只有陳佑尉、張明華二人毆打江柏昇，黃天佑是認為當時會受到江柏昇侵害，所以判斷當時已是「預備最後緊接著手之階段」，才基於正當防衛意思，出腳踢江柏昇。另外為妨害秩序罪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或以學者主張之具體危險犯、或以日本刑法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來認定是否成犯，而本案事前並無聚集之犯意聯絡，僅是偶然發生於同桌用餐者間之口角，進而衍生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不致於造成群眾失控，或有煽起群體情緒而產生加乘效果，進而波及、蔓延到不特定多數人之情形，是法律評價上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
　㈡本院之判斷
　1.被告三人為朋友，並於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被告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被告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進而毆打江柏昇，店外之被告陳佑尉見狀後，便快步返回店內並上前與被告張明華一同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三人所是認或不爭執(院卷第184至18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江柏昇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院卷第271至285頁、警卷ㄧ第79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2.另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於審理中證稱:戴眼鏡的男子也有打我，他就是黃天佑，在警詢時警察有給我看影像確認等語(院卷第301頁、第308頁)；證人即與被告三人同桌之目擊者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各自於警詢證稱:打江柏昇的人之中有一位是戴眼鏡的男生等語(警卷ㄧ第51頁)；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走到江柏昇旁邊打他，剩下的男生都衝上去亂成一團(警卷ㄧ第61頁)；對方三人中之一人先問江柏昇是哪一個社團的，江柏昇只是回答他沒有社團，那個人就衝過來揍江柏昇，他旁邊兩個小弟也跟著一起追著揍江柏昇等語(警卷ㄧ第71頁)，經互核上開證詞，可知彼此並無矛盾、不一致情況，甫以江柏昇於偵查階段即與被告三人和解乙情，有傷害和解書可憑（警卷一第87至93頁），可信江柏昇應無杜撰證詞，刻意為不利被告黃天佑陳述之動機，是上開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黃天佑亦於審理時陳稱：江柏昇跟張明華在我左前方鬥毆，我前方是桌子，他們打著打著就繞到我背後，我就站起來，江柏昇也認不清楚誰是誰，他一看到人就想打，我就對江柏昇出腳等語(院卷第367至368頁)，可見本案先係被告張明華先與江柏昇扭打、推擠，在二人移動位置至被告黃天佑身後時，被告黃天佑亦有出腳攻擊江柏昇，堪信被告黃天佑亦有參與毆打江柏昇之列。
　3.末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中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係指不特定人於特定時段得以出入之場所，如飯店、餐廳、網咖、開放式賣場等處，本案案發地點為草爺熱炒店，因其業務性質使然，在營業時間內，一般人原則上均得自由進出該場所，本案發生於該店營業開放時間内，該店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4.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已該當刑法聚眾實施強暴罪:
　⑴按刑法第150條之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縱使行為人僅對於特定人或物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如有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群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此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情形，行為人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
　⑵經查: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如下(院卷第273至279頁):
		檔案名稱：「IMG_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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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1】
被告陳佑尉右手持手機，邊講電話邊朝店內方向快步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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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2至19:27:16】
被告陳佑尉用手毆打江柏昇，江柏昇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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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8至19:27:20】
1.江柏昇起身往畫面上方其他桌客人（下稱A桌客人）方向閃避。
2.被告陳佑尉持續用手毆打江柏昇。
3.被告張明華雙手舉起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4.被告黃天佑待張明華持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後，欲朝其二人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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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21】
1.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此時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持續用手互毆。
2.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3.被告黃天佑朝張明華與告訴人方向前進後，並止步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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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23】
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被告張明華用手毆打江柏昇，告訴人倒在地上，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依據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扭打至餐廳中間時，被告陳佑尉亦上前合力毆打江柏昇，而被告黃天佑則是圍在一旁觀看，且案發現場不僅尚有被告三人同桌友人用餐，店內亦有其他民眾消費，甫以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均於警詢表示上開衝突會波及到其他客人乙節(警卷ㄧ第53頁、第62頁、第72頁)，足見本案肢體衝突不僅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致需起身閃避，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仍持續毆打江柏昇，顯見衝突呈失控狀態，當時該處所環境已具備暴力威脅氛圍，並波及蔓延至該處所周邊，致使周邊之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被告三人所造成知暴力威脅氛圍已發生外溢作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揭示意旨，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自合於聚眾實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至為灼然。
　5.被告三人具有本案聚眾實施強暴犯行之犯意，且應論以共同正犯:
　⑴按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是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44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三人在本案衝突已波及被告三人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後，仍未因此停手、收斂，亦未有任何勸阻紛爭擴大之行徑，業如前述，可見被告三人顯係仗勢己方人多勢眾，並利用此已聚集眾人形勢，不顧該處所及其他客人之安寧秩序，恣意毆打江柏昇，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難謂無主觀犯意。況被告三人亦於警詢分別自陳:知悉該處為營業中店家，於店家何處發生鬥毆，有可能妨害店家生意致客人不能正常前往消費等語(警卷ㄧ第10頁、第20頁、第28頁)，亦徵渠等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共場所往來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仍執意實施上述暴行，具有聚眾騷亂之犯意甚明，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縱使本案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仍無礙認定渠等具有本案主觀犯意。
　⑶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照）其犯意聯絡之表示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就其言語、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其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以前述被告三人毆打江柏昇之經過，可知在過程中，被告三人距離甚近，對於彼此一舉一動應知之甚詳，在目睹己方有人對江柏昇毆打、推擠之情況下，各自仍以持續毆打、推擠、或以出腳攻擊之方式，對江柏昇施以暴行，顯係認同彼此之施暴行為，對於共同在該處所實施強暴行為，已達默示合致之程度，且利用彼此各自分段參與對江柏昇施以暴力之行為，造成該處所公共安寧秩序之破壞，足認被告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㈢被告三人辯解所不採信之理由
　1.渠等雖辯稱被告黃天佑僅係出於正當防衛，本案僅由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動手云云。然:
　⑴按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防衛行為」。刑法第23條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雖不以其侵害行為之著手為判斷標準，亦應包括不法侵害直接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正當防衛可言。至於是否有現在不法侵害，仍應以客觀情狀為據，而非防衛者主觀之臆測、想像，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防衛權可言，仍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⑵經查:關於被告黃天佑出腳攻擊江柏昇之緣由乙節，證人即共同被告陳佑尉雖於警、偵訊中均稱:因為江柏昇作勢要打黃天佑，所以才踢江柏昇一腳等語（警卷一第10頁、偵卷一第42頁）；被告黃天佑則先於警詢、偵訊中稱:因江柏昇先推我等語(警卷ㄧ第19頁、偵卷一第44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改稱:因江柏昇作勢要打我等語(院卷第185頁)，又於本院審理中翻稱:我被江柏昇撞到時同時對他出腳等語(院卷第368頁)，足見被告黃天佑說詞不僅幾經翻異，亦與被告陳佑尉所述情形有所齟齬，是當時究否已發生或將發生被告黃天佑遭受江柏昇侵害之情狀，實非無疑。再者，本案係被告被告張明華因與江柏昇發生口角，心生不滿，進而引發本案暴力衝突，難以想像被告黃天佑在與上開口角無關之情況下，會遭受波及，再江柏昇是遭毆打之一方，縱使有出手反擊，衡情亦應僅係針對被告張明華，實無可能及必要攻擊與衝突無關之被告黃天佑，況證人江柏昇亦於本院證稱:一開始發生衝突時，我還沒有要反擊，是後來才有，我忘記有打到誰了，不過我是針對要過來攻擊我的人才還手等語(院卷第309頁)，亦能看出在本案發生衝突時，肢體衝突應僅止於被告張明華、江柏昇二人間，而當時被告黃天佑僅是待在座位附近，難以相信在被告黃天佑自己未介入上開衝突之情況下，會有江柏昇無故轉變反擊、攻擊對象，改向對被告黃天佑攻擊或預備攻擊之情狀，因此，縱使將正當防衛中關於現在不法侵害之「現在性」之開始時點，寬認至在侵害尚未著手前之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之威脅狀態(即「預備最後緊接著手」階段)，仍難認定當時江柏昇已有著手或即將著手侵害被告黃天佑之情況，不得僅因被告黃天佑主觀之臆測、想像，即認當時有所謂防衛情狀存在。
　⑶再被告黃天佑本與江柏昇、被告張明華間之口角、肢體衝突無關，縱使其等繞至身後扭打，被告黃天佑為避免遭受波及，衡情應可往其他方向閃躲或以手阻擋即可，難以想像有何必要需向江柏昇出腳，是被告黃天佑究係具有正當防衛之意思出腳攻擊江柏昇，亦屬有疑。況依據證人江柏昇、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前開證述情節，均係指向被告黃天佑之行為係毆打江柏昇之攻擊行為，而非防衛行為，應認被告黃天佑不具有防衛之意思，反係以攻擊為目的所為，是其所為，當屬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要非得評價為以防禦為目的之防衛行為，不僅無從主張正當防衛，亦不構成誤想防衛，是被告三人此部主張被告黃天佑係正當防衛之辯解，洵難採信。
　2.渠等再辯以刑法妨害秩序罪應以具體危險犯、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目的性限縮適用，本案僅是偶然發生且係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無事前聚集之犯意聯絡、情緒失控風險並未波及、蔓延到周遭，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然查:
　⑴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式，以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秩序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為保護法益，倘行為人合致構成要件描述之行為，有使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受波及之可能性者，即具有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性，最高法院已多次重申上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7、2761、3200、3291號判決可參)，自不得將本罪曲解為具體危險犯。
　⑵再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其評價重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屬性。是以，在妨害秩序案例中，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特定人，最高法院雖亦有見解認為應將妨害秩序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仍需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性及合憲性解釋本罪時，當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已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即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依憑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警詢之供述、被告三人不利己之陳述及現場監視畫面勘驗結果，認定本案肢體衝突已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被告三人或仍對江柏昇持續毆打，或在一旁觀看，迫使其他客人起身閃避，現場衝突呈失控狀態，暴力威脅氛圍已波及、蔓延至周邊，使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等情，業經說明如前，是縱使依前述最高法院所揭示之適性犯，並目的性限縮解釋本罪構成要件，仍無礙認定被告三人之行為已該當本罪所稱聚眾、實施強暴等要件。再本案衝突已造成江柏昇傷勢，其他民眾亦因此感受到恐懼須通報警察到場處理，絕非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認無科以刑罰必要之微小犯罪情節，被告三人具實質違法性，要無可評價為不具可罰違法性而得阻卻違不法之餘地。
　⑶另本院就本案雖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被告三人仍具有本案聚眾騷亂之主觀犯意，且彼此間有默示合致之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節，均悉之如上，亦不再贅述。從而，被告三人此部所辯，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三人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均堪認定，所述辯解，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渠等所為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書漏未論及，本院應依法補充。另此未涉及犯罪類型、罪名之變更，自無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權利告知，或同法第300條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至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法第150條第1項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2.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明華僅因細故，即貿然對江柏昇施加暴行，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亦陸續加入毆打江柏昇之列，不僅造成江柏昇受傷，亦全然無視法律所保障社會大眾所應享有之社會安寧權益，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審以被告三人雖否認犯行，然就本案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均已坦承，僅係就涉及部分事實或法律之評價有所爭執，且於案發後隨與江柏昇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再本案聚集人數特定，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依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內容，顯示被告黃天佑除本案外，僅犯有一妨礙秩序案件紀錄，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則無刑事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紀錄，可認素行尚稱良好，甫以渠等現有正當職業，被告黃天佑、張明華則另有家人需撫養，本院綜合上述一切情狀及渠等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情況（涉隱私，詳院卷第373頁），本院認依被告三人本案所彰顯之惡性及非難性，應無需強令入監執行之必要，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足以反應渠等本案所應受之非難程度，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佩芬　　
　　　　　　　　　　　　　　　　　　　法　官　李立青
　　　　　　　　　　　　　　　　　　　法　官　劉孟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妤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佑尉


            黃天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張明華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均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佑尉、黃天佑、張明華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
　　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黃天佑、張明華明知該處所當時係營業中且屬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倘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仍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共同徒手毆打江柏昇，店外之陳佑尉見狀後，亦基於上開犯意聯絡，快步返回店內並一同徒手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所涉傷害罪部分，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嗣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調閱現場監視器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犯罪是否起訴，原則上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法院審判之範圍應與起訴事實以及其效力所及之範圍一致，對於未經起訴之事實，自無從裁判。查: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三行起雖有記載被告三人基於妨害秩序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毆打被害人江柏昇成傷等情，然起訴書已於所犯法條欄明確記載被告三人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因江柏昇業於偵查中撤回其告訴本應為不起訴處分，此部分因與本案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見起訴書第3頁)，足見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起訴書已明確記載屬潛在起訴犯罪事實，起訴書關於「傷害犯意」之字樣，應屬誤繕。又江柏昇已向員警遞交聲請撤回告訴狀，有該書狀可憑(警卷ㄧ第97頁)，此潛在起訴犯罪事實顯已不具訴追條件，是被告三人所涉傷害罪嫌應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案審理範圍應僅止於渠等所涉之妨礙秩序犯行，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三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院卷第186頁、第354至376頁），復經本院審酌後亦認為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至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之警詢筆錄，辯護人固主張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186頁)，惟因本院未將上開警詢筆錄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再就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乙節予以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三人均坦認被告陳佑尉、張明華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地有毆打江柏昇之行為，惟均否認有何本案妨害秩序之犯行，辯稱(含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之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當天只有陳佑尉、張明華二人毆打江柏昇，黃天佑是認為當時會受到江柏昇侵害，所以判斷當時已是「預備最後緊接著手之階段」，才基於正當防衛意思，出腳踢江柏昇。另外為妨害秩序罪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或以學者主張之具體危險犯、或以日本刑法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來認定是否成犯，而本案事前並無聚集之犯意聯絡，僅是偶然發生於同桌用餐者間之口角，進而衍生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不致於造成群眾失控，或有煽起群體情緒而產生加乘效果，進而波及、蔓延到不特定多數人之情形，是法律評價上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
　㈡本院之判斷
　1.被告三人為朋友，並於112年10月30日傍晚至草爺熱炒店與友人用餐。嗣於當日19時27分許，被告陳佑尉走出店外講電話時，被告張明華因細故與同桌之江柏昇發生口角，進而毆打江柏昇，店外之被告陳佑尉見狀後，便快步返回店內並上前與被告張明華一同毆打江柏昇，致江柏昇受有頭皮挫鈍傷、左臉部鈍挫傷、右側手部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三人所是認或不爭執(院卷第184至18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江柏昇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院卷第271至285頁、警卷ㄧ第79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2.另證人即被害人江柏昇於審理中證稱:戴眼鏡的男子也有打我，他就是黃天佑，在警詢時警察有給我看影像確認等語(院卷第301頁、第308頁)；證人即與被告三人同桌之目擊者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各自於警詢證稱:打江柏昇的人之中有一位是戴眼鏡的男生等語(警卷ㄧ第51頁)；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走到江柏昇旁邊打他，剩下的男生都衝上去亂成一團(警卷ㄧ第61頁)；對方三人中之一人先問江柏昇是哪一個社團的，江柏昇只是回答他沒有社團，那個人就衝過來揍江柏昇，他旁邊兩個小弟也跟著一起追著揍江柏昇等語(警卷ㄧ第71頁)，經互核上開證詞，可知彼此並無矛盾、不一致情況，甫以江柏昇於偵查階段即與被告三人和解乙情，有傷害和解書可憑（警卷一第87至93頁），可信江柏昇應無杜撰證詞，刻意為不利被告黃天佑陳述之動機，是上開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黃天佑亦於審理時陳稱：江柏昇跟張明華在我左前方鬥毆，我前方是桌子，他們打著打著就繞到我背後，我就站起來，江柏昇也認不清楚誰是誰，他一看到人就想打，我就對江柏昇出腳等語(院卷第367至368頁)，可見本案先係被告張明華先與江柏昇扭打、推擠，在二人移動位置至被告黃天佑身後時，被告黃天佑亦有出腳攻擊江柏昇，堪信被告黃天佑亦有參與毆打江柏昇之列。
　3.末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中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係指不特定人於特定時段得以出入之場所，如飯店、餐廳、網咖、開放式賣場等處，本案案發地點為草爺熱炒店，因其業務性質使然，在營業時間內，一般人原則上均得自由進出該場所，本案發生於該店營業開放時間内，該店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4.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已該當刑法聚眾實施強暴罪:
　⑴按刑法第150條之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縱使行為人僅對於特定人或物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如有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群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此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情形，行為人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
　⑵經查: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如下(院卷第273至279頁):
檔案名稱：「IMG_9968」  編號 勘驗內容 　1  【19:27:11】 被告陳佑尉右手持手機，邊講電話邊朝店內方向快步走近。 2   【19:27:12至19:27:16】 被告陳佑尉用手毆打江柏昇，江柏昇倒地 3    【19:27:18至19:27:20】 1.江柏昇起身往畫面上方其他桌客人（下稱A桌客人）方向閃避。 2.被告陳佑尉持續用手毆打江柏昇。 3.被告張明華雙手舉起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 4.被告黃天佑待張明華持紅色塑膠椅砸向江柏昇後，欲朝其二人方向前進。  4  【19:27:21】 1.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此時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持續用手互毆。 2.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3.被告黃天佑朝張明華與告訴人方向前進後，並止步在旁。  5  【19:27:23】 被告陳佑尉站在畫面左側，被告張明華用手毆打江柏昇，告訴人倒在地上，A桌客人均起身並遠離其等衝突位置。 
　　依據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張明華與江柏昇扭打至餐廳中間時，被告陳佑尉亦上前合力毆打江柏昇，而被告黃天佑則是圍在一旁觀看，且案發現場不僅尚有被告三人同桌友人用餐，店內亦有其他民眾消費，甫以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均於警詢表示上開衝突會波及到其他客人乙節(警卷ㄧ第53頁、第62頁、第72頁)，足見本案肢體衝突不僅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致需起身閃避，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仍持續毆打江柏昇，顯見衝突呈失控狀態，當時該處所環境已具備暴力威脅氛圍，並波及蔓延至該處所周邊，致使周邊之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被告三人所造成知暴力威脅氛圍已發生外溢作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揭示意旨，被告三人之客觀行為自合於聚眾實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至為灼然。
　5.被告三人具有本案聚眾實施強暴犯行之犯意，且應論以共同正犯:
　⑴按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是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44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三人在本案衝突已波及被告三人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後，仍未因此停手、收斂，亦未有任何勸阻紛爭擴大之行徑，業如前述，可見被告三人顯係仗勢己方人多勢眾，並利用此已聚集眾人形勢，不顧該處所及其他客人之安寧秩序，恣意毆打江柏昇，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難謂無主觀犯意。況被告三人亦於警詢分別自陳:知悉該處為營業中店家，於店家何處發生鬥毆，有可能妨害店家生意致客人不能正常前往消費等語(警卷ㄧ第10頁、第20頁、第28頁)，亦徵渠等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共場所往來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仍執意實施上述暴行，具有聚眾騷亂之犯意甚明，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縱使本案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仍無礙認定渠等具有本案主觀犯意。
　⑶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照）其犯意聯絡之表示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就其言語、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其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以前述被告三人毆打江柏昇之經過，可知在過程中，被告三人距離甚近，對於彼此一舉一動應知之甚詳，在目睹己方有人對江柏昇毆打、推擠之情況下，各自仍以持續毆打、推擠、或以出腳攻擊之方式，對江柏昇施以暴行，顯係認同彼此之施暴行為，對於共同在該處所實施強暴行為，已達默示合致之程度，且利用彼此各自分段參與對江柏昇施以暴力之行為，造成該處所公共安寧秩序之破壞，足認被告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㈢被告三人辯解所不採信之理由
　1.渠等雖辯稱被告黃天佑僅係出於正當防衛，本案僅由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動手云云。然:
　⑴按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防衛行為」。刑法第23條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雖不以其侵害行為之著手為判斷標準，亦應包括不法侵害直接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正當防衛可言。至於是否有現在不法侵害，仍應以客觀情狀為據，而非防衛者主觀之臆測、想像，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防衛權可言，仍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⑵經查:關於被告黃天佑出腳攻擊江柏昇之緣由乙節，證人即共同被告陳佑尉雖於警、偵訊中均稱:因為江柏昇作勢要打黃天佑，所以才踢江柏昇一腳等語（警卷一第10頁、偵卷一第42頁）；被告黃天佑則先於警詢、偵訊中稱:因江柏昇先推我等語(警卷ㄧ第19頁、偵卷一第44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改稱:因江柏昇作勢要打我等語(院卷第185頁)，又於本院審理中翻稱:我被江柏昇撞到時同時對他出腳等語(院卷第368頁)，足見被告黃天佑說詞不僅幾經翻異，亦與被告陳佑尉所述情形有所齟齬，是當時究否已發生或將發生被告黃天佑遭受江柏昇侵害之情狀，實非無疑。再者，本案係被告被告張明華因與江柏昇發生口角，心生不滿，進而引發本案暴力衝突，難以想像被告黃天佑在與上開口角無關之情況下，會遭受波及，再江柏昇是遭毆打之一方，縱使有出手反擊，衡情亦應僅係針對被告張明華，實無可能及必要攻擊與衝突無關之被告黃天佑，況證人江柏昇亦於本院證稱:一開始發生衝突時，我還沒有要反擊，是後來才有，我忘記有打到誰了，不過我是針對要過來攻擊我的人才還手等語(院卷第309頁)，亦能看出在本案發生衝突時，肢體衝突應僅止於被告張明華、江柏昇二人間，而當時被告黃天佑僅是待在座位附近，難以相信在被告黃天佑自己未介入上開衝突之情況下，會有江柏昇無故轉變反擊、攻擊對象，改向對被告黃天佑攻擊或預備攻擊之情狀，因此，縱使將正當防衛中關於現在不法侵害之「現在性」之開始時點，寬認至在侵害尚未著手前之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之威脅狀態(即「預備最後緊接著手」階段)，仍難認定當時江柏昇已有著手或即將著手侵害被告黃天佑之情況，不得僅因被告黃天佑主觀之臆測、想像，即認當時有所謂防衛情狀存在。
　⑶再被告黃天佑本與江柏昇、被告張明華間之口角、肢體衝突無關，縱使其等繞至身後扭打，被告黃天佑為避免遭受波及，衡情應可往其他方向閃躲或以手阻擋即可，難以想像有何必要需向江柏昇出腳，是被告黃天佑究係具有正當防衛之意思出腳攻擊江柏昇，亦屬有疑。況依據證人江柏昇、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前開證述情節，均係指向被告黃天佑之行為係毆打江柏昇之攻擊行為，而非防衛行為，應認被告黃天佑不具有防衛之意思，反係以攻擊為目的所為，是其所為，當屬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要非得評價為以防禦為目的之防衛行為，不僅無從主張正當防衛，亦不構成誤想防衛，是被告三人此部主張被告黃天佑係正當防衛之辯解，洵難採信。
　2.渠等再辯以刑法妨害秩序罪應以具體危險犯、可罰違法性、或以適性犯之方式目的性限縮適用，本案僅是偶然發生且係針對特定人之肢體衝突、無事前聚集之犯意聯絡、情緒失控風險並未波及、蔓延到周遭，應不構成妨害秩序罪云云。然查:
　⑴刑法第150條聚眾實施強暴脅迫罪，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式，以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秩序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為保護法益，倘行為人合致構成要件描述之行為，有使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受波及之可能性者，即具有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性，最高法院已多次重申上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7、2761、3200、3291號判決可參)，自不得將本罪曲解為具體危險犯。
　⑵再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其評價重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屬性。是以，在妨害秩序案例中，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特定人，最高法院雖亦有見解認為應將妨害秩序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仍需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性及合憲性解釋本罪時，當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已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即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依憑證人紀婉玲、彭曉蓓、林麗珠警詢之供述、被告三人不利己之陳述及現場監視畫面勘驗結果，認定本案肢體衝突已波及同桌友人或店內其他客人，被告三人或仍對江柏昇持續毆打，或在一旁觀看，迫使其他客人起身閃避，現場衝突呈失控狀態，暴力威脅氛圍已波及、蔓延至周邊，使其他民眾產生危害、恐懼不安等情，業經說明如前，是縱使依前述最高法院所揭示之適性犯，並目的性限縮解釋本罪構成要件，仍無礙認定被告三人之行為已該當本罪所稱聚眾、實施強暴等要件。再本案衝突已造成江柏昇傷勢，其他民眾亦因此感受到恐懼須通報警察到場處理，絕非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認無科以刑罰必要之微小犯罪情節，被告三人具實質違法性，要無可評價為不具可罰違法性而得阻卻違不法之餘地。
　⑶另本院就本案雖屬臨時起意之偶發事件，被告三人仍具有本案聚眾騷亂之主觀犯意，且彼此間有默示合致之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節，均悉之如上，亦不再贅述。從而，被告三人此部所辯，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三人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均堪認定，所述辯解，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渠等所為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書漏未論及，本院應依法補充。另此未涉及犯罪類型、罪名之變更，自無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權利告知，或同法第300條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至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法第150條第1項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2.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明華僅因細故，即貿然對江柏昇施加暴行，被告黃天佑、陳佑尉亦陸續加入毆打江柏昇之列，不僅造成江柏昇受傷，亦全然無視法律所保障社會大眾所應享有之社會安寧權益，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審以被告三人雖否認犯行，然就本案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均已坦承，僅係就涉及部分事實或法律之評價有所爭執，且於案發後隨與江柏昇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再本案聚集人數特定，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依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內容，顯示被告黃天佑除本案外，僅犯有一妨礙秩序案件紀錄，而被告張明華、陳佑尉則無刑事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紀錄，可認素行尚稱良好，甫以渠等現有正當職業，被告黃天佑、張明華則另有家人需撫養，本院綜合上述一切情狀及渠等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情況（涉隱私，詳院卷第373頁），本院認依被告三人本案所彰顯之惡性及非難性，應無需強令入監執行之必要，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足以反應渠等本案所應受之非難程度，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佩芬　　
　　　　　　　　　　　　　　　　　　　法　官　李立青
　　　　　　　　　　　　　　　　　　　法　官　劉孟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妤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